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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品促字〔2023〕3 号

关于召开第九届内蒙古品牌大会暨内蒙古农牧

业品牌影响力论坛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关于品牌发

展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农业农村部等部门《关于

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产业〔2022〕1183 号）

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品牌建设工作的要求，结合《农畜产品

区域公用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（2021—2023 ）》（内政办发

〔2021〕9 号）推进工作安排，充分发挥品牌企业和品牌领袖的

榜样作用，积极推进自治区“十四五”品牌发展战略的实施，推

动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和品牌经济高质量发展。由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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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区发展改革委、农牧厅等部门指导，包头市人民政府和内蒙古

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主办的“第九届内蒙古品牌大会暨内蒙古农

牧业品牌影响力论坛”定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—19 日在包头市

召开，大会采用现场+网络直播相结合的方式举办，具体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大会主题

聚合头部品牌新动能 赋能区域品牌新发展

二、主办单位

包头市人民政府，内蒙古品牌建设促进会

三、承办单位

包头市农牧局，内蒙古品牌大会组委会

四、参会人员

自治区领导、有关部门分管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；包头市

委、市人民政府领导、各有关部门及旗县区分管领导；全国品牌

社团组织联席会成员单位和品牌企业负责人；各盟市农牧局分管

领导及市场科负责人；各盟市百强及优秀品牌企业负责人；特邀

专家及各盟市品牌社团组织、商协会、媒体代表等。

五、会议报到、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会议报到

3 月 17 日全天报到，包头地区参会人员 18 日上午 8:30 前

直接报到参会。

（二）会议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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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月 18 日上午 9:00—12:00、晚上 19:00—21:00 全体人员

参会；3 月 18 日下午 14:30 —18:00 特邀人员参会，其他人员

参观考察；3 月 19 日上午返程。

（三）报到地点

包头市青山宾馆 5 号楼一层大厅。

（四）会议地点

包头市青山宾馆会议中心和 5 号楼会议厅。

六、大会主要内容

1.第九届内蒙古品牌大会开幕式。

2.内蒙古农牧业品牌影响力论坛。

3.包头市招商引资和区域品牌建设座谈会。

4.内蒙古农牧业品牌精品培育行动专家组第一次工作会。

5.内蒙古农牧业品牌建设推进工作会。

6.内蒙古品牌盛典。

7.平行活动一：包头市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展示暨网红网

络直播推介。

8.平行活动二：《内蒙古品牌推介—品牌会客厅》直播访谈。

9.包头市重点品牌企业参观考察。

10.全国品牌社团组织联席会考察研讨会。

七、有关事项

1.请各有关单位接通知后，积极安排人员参会，品牌企业要

求总监以上负责人 1 人参会，于 3 月 12 日前将参会回执表发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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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30121544@qq.com 邮箱。

2.本次会议不设接送站服务，请参会人员自行前往包头市青

山宾馆报到，特邀专家、全品联成员单位及商协会、区内百强（优

秀）品牌企业代表统一安排食宿；会议期间做好安全等防护，全

程佩戴口罩。

3.本届大会采用现场+线上直播的方式举办，安排内蒙古品

牌网等多家媒体全程网络直播，直播链接二维码附后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内蒙古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处

内蒙古品牌大会组委会办公室

联系人：胡 翠 17647463229（微信）

曹丽萍 13848101445（微信）

邮箱：1730121544@qq.com 网址：www.nmgppw.cn

附件 1：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联合举办第九届内蒙古品

牌大会的函

附件 2：第九届内蒙古品牌大会参会回执表和直播链接二维

码

内蒙古品牌建设促进会 内蒙古品牌大会组委会

2023 年 3 月 6 日

mailto:173012154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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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联合举办第九届内蒙古品牌大

会的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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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参会回执表和直播链接二维码

第九届内蒙古品牌大会暨内蒙古农牧业品牌影响力论坛

参会回执表

姓 名
性

别

民

族
单位及职务 手 机

是 否

参 观

考察

是否预约参

加《品牌会客

厅》直播访谈

备注：

1.请将此表填写后发送至大会组委会邮箱：1730121544@qq.com 或加

微信：17647463229 回传。

2.包头市青山宾馆地址：包头市青山区迎宾道 1 号。

直播二维码

mailto:nmgppjs@163.com或传
mailto:nmgppjs@163.com或传
mailto:nmgppjs@163.com或传
mailto:nmgppjs@163.com或传
mailto:nmgppjs@163.com或传

	    9.包头市重点品牌企业参观考察。
	            曹丽萍  13848101445（微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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